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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房屋所有權狀務必優先上傳





本校共同學區

海佃里 海南里

幸福里 國安里



順位排序 資格說明 繳驗證件 錄取方式

第一順位
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
之身心障礙學生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最新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持鑑定安置結果報到單

第二順位
新生之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一，持有中度以
上身心障礙證明者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最新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新生之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一，持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證
明文件

第三順位
新生入學之當學年度，兄姊或弟妹仍在同校
就讀者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列詳細記事之最新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依設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

第四順位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子女 (須設籍本市)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最新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第五順位
設籍本校基本學區之新生，有居住事實且其
主要照顧者持有戶籍所在地房屋所有權狀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列詳細記事之最新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房屋所有權狀

依設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

第六順位
設籍本校基本學區之新生，有居住事實且其
主要照顧者持有其他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列詳細記事之最新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其他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依設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

第七順位
設籍本校共同學區之新生，有居住事實且其
主要照顧者持有戶籍所在地房屋所有權狀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列詳細記事之最新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房屋所有權狀

依設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

第八順位
設籍本校共同學區之新生，有居住事實且其
主要照顧者持有其他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列詳細記事之最新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其他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依設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



登記文件：(請將以下文件拍照或掃描成pdf檔上傳)

1.戶籍證明
(1)列詳細記事之最新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兩者擇一)。
(2)學生本人至少須與監護人、法定代理人或(外)祖父母其中一人居住於同戶籍。

2.學生本人之遷徙記錄證明書正本：曾在學區內遷徙者使用，請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申請。

3.居住事實證明：各項文件皆請準備正本。

4.其他登記文件：(符合資格者才需準備)

(1)學生本人或家長身障證件正本。
(2)依兄姊/弟妹同校就讀之順位(第三順位)登記者，僅限就讀本校國中部與國小部學生，不含

就讀附幼之兒童。不需準備證件、務必於線上填寫兄姊/弟妹現在的班級(九年級除外)姓名，
未填則無法採計，回歸第七、八順位排序。



•居住事實證明(以下擇一提供即可)，各項文件皆請準備正本，拍照或掃描成pdf檔上傳

(1)自有房屋(建物)所有權狀。(第七順位)
(2)其他居住事實證明文件：(第八順位)
a.經臺南地方法院或臺南市民間公證人事務所辦理之房屋租賃或借貸公證書，恕不受理其他
法院與事務所之公證書。(公證相關資訊請搜尋關鍵字:民間公證人)。
b.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c.設籍該房屋住址直系親屬之水費、電費、寬頻固網、有線電視，房屋稅、房屋火震險、天
然氣費或家用電話費之繳納證明(補充說明：不接受電子截圖，請向該機構申請紙本正本作
為證明)。

★以上(1)~(2)a、b、c地址須與戶口名簿同，且署名之繳納人(或持有人)須為新生之父母、法定
代理人或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尊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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